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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資訊揭露說明表
	當   事   人   說   明
	當     事     人
	
	單 位
	
	職 級
	

	
	技轉移轉對象
	

	
	技術移轉名稱
	

	
	1.當事人為
   技術成果發明人。
   (共同發明請推舉代表負責所有發明當事人之資訊揭露並填寫本表。)
  簽辦、審議或核決研究發展成果管理或運用案件之人員。
2.當事人與本技術移轉對象其負責人或董事間是否曾有師生關係。
  是(需填次小項)
       當事人與接受授權廠商其負責人或董事間屬於師生共同創業。
       其他，說明:
   否
3.當事人或其關係人與本技術移轉對象或其負責人間近三年是否曾有僱傭、委任(如:進行
  產學合作計畫)或代理關係。
  是(需填次小項)
       當事人與本技術移轉對象曾進行授權技術相關之合作計畫。
       當事人與本技術移轉對象有產學合作關係，但與授權技術無關聯。
       當事人為本技術移轉對象之輔導人員或顧問。
       其他，說明:
  否 (註: )
4.當事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前一年內自本技術移轉對象獲得合計超過新台幣十五萬元
  之財產上利益，或持有該營利事業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權。

  是       否       其他，說明:
5.當事人及其關係人(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擔任本技術移轉對
  象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之職務
  是       否       其他，說明:
6.當事人是否近三年有自公務機關離職，曾擔任之職務。
  是       否       其他，說明:

7. 未來可能發生的利益衝突，請列舉說明:
注意事項 :當事人及其關係人應遵守「長庚大學技術移轉利益衝突迴避準則」規範。
                                           當事人簽名:


